附件3
项目综合评分表

	评审项目分值
	分值
	评审标准分值
	得分

	资格条件
	否决项
	否决项，符合该项以下情况之一将取消投标资格：

1.投标单位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2.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没有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
3.投标单位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网站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中国政府采购网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；

4.以联合体投标及提供服务。
	

	价格评分
	投标报价
	50
	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分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50，本项分值最高为50分（注：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分基准价）。
	

	商务评分
	同类业绩
	50
	根据供应商2024年1月1日以来承接过同类业绩项目个数评分，每个项目得5分，最高得50分。须提供业绩列表及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等复印件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合  计
	


评分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分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 日
